附件4
海船开航“一件事”告知承诺+容缺受理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事项
	容缺材料
	容缺情形
	容缺时限

	1
	船舶所有权登记
	1.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材料原件
	通过线上信息系统申请上传电子材料。
	在受理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时限内，现场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相关原件材料

	
	
	2.船舶正横（2张）、侧艏、正艉、烟囱等照片
	暂时无法提供照片，或照片不符合要求。
	作出决定前

	
	
	3.已经登记的船舶，还应提交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证明书
	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证明证书。
	作出决定前

	chuanb
	
	4.船舶检验证书（国际航行海船）
	已通过船舶检验。
	作出决定前

	2
	船舶国籍登记
	1.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1.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所有权登记申请材料。
	免于提交

	
	
	
	2.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2.船舶检验证书（国际航行海船）
	已通过船舶检验。
	作出决定前

	3
	船舶光船租赁登记
	1.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
	1.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所有权登记申请材料。
	免于提交

	
	
	
	2.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作出决定前

	
	
	2.船舶国籍证书
	1.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国籍登记申请材料。
	免于提交

	
	
	
	2.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
	作出决定前

	
	
	3.光船租赁合同或者融资租赁合同原件
	通过线上信息系统申请上传电子材料。
	作出决定前，现场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相关原件材料；但以光船条件从境外光租船舶的，在受理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时限内，现场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相关原件材料

	4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
	船舶检验证书（国际航行海船）
	已通过船舶检验。
	作出决定前

	5
	船舶抵押权登记
	1.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
	1.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所有权登记申请材料。
	免于提交

	
	
	
	2.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作出决定前

	
	
	2.船舶抵押合同及其主合同原件
	通过线上信息系统申请上传电子材料。
	作出决定前，现场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相关原件材料

	6
	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核发
	1.有效的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单证或者其他财务保证证明（保函、信用证等其他财务保证应提交原件）
	已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向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取得相应保险单证以及保险证明。
	作出决定前

	
	
	2.船舶国籍证书
	1.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国籍登记申请材料。
	免于提交

	
	
	
	2.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
	

	7
	国际航行船舶残骸清除责任保险证书核发
	1.已投保残骸清除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的有效单据（保函、信用证等其他财务保证应提交原件）
	已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向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取得相应保险单证以及保险证明。
	作出决定前

	
	
	2.船舶国籍证书
	1.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国籍登记申请材料。
	免于提交

	
	
	
	2.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
	

	8
	国际航行船舶海事劳工证书核发
	1.船员遣返费用以及在船就业期间发生伤害、疾病或者死亡依法应当支付的费用的财务担保或者投保相应保险的证明材料
	已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向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取得相应保险单证以及保险证明。
	作出决定前

	
	
	2.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登记申请材料。
	

	
	
	3.连续概要记录（CSR）
	已取得或已提交符合要求的连续概要记录申请的。
	


注：1.容缺材料涉及船舶检验证书的，在海事管理机构作出决定前，通过相应系统能查询到相关证书的，可免于提交。

2.办理国际航行船舶海事劳工证书时，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连续概要记录（CSR）容缺受理的，若该两项容缺材料在海事管理机构

作出国际航行船舶海事劳工证书许可决定前已通过审批，可免于提交。

